　　　　彈　劾　案　文

1、 被付彈劾人姓名、服務機關及職級

鄭淳元　台北縣政府工務局簡任十職等局長（任期自八十年二月一日至八十三年三月十四日，現任台北市政府交通局簡任技正）

張陸舜　台北縣政府工務局水利課薦任八職等課長（任期自八十一年三月二日至八十四年四月七日，已於九十年五月十日自願退休）

邱壽齡　台北縣政府工務局水利課薦任六職等技士（任期自六十六年十二月至八十二年九月，現停職中）

許明和　台北縣政府工務局水利課委任五職等技士（任期自八十一年十月至八十五年三月，已退休）

貳、案　由：台北縣政府工務局水利課技士邱壽齡、許明和、課長張陸舜及工務局局長鄭淳元，辦理汐止地區基隆河兩側申請建造執照案件，經核承辦人許明和及邱壽齡依主管權責辦理核會時有嚴重違反法令情事，張陸舜及鄭淳元監督、審核及核定亦未切實盡責，以致核發之八一汐建字第一四八一號及第二一二０號、八二汐建字第一五０二號及八三汐建字第九一三號等四件建造執照新建之建築物佔用基隆河水道治理計畫用地，影響防汛道路及堤防之闢建，並造成目前河川區建有建築物，難以善後之窘境，均有違公務員服務法規定，爰予提案彈劾。

參、違法失職之事實與證據：
1、 台灣省政府七十二年及七十八年公告基隆河河川圖籍之依據與法效：

　　（一）查台灣省政府依據台灣省河川管理規則第十條規定，於民國（下同）七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以七二府建水字第一五八０九五號公告台北縣基隆河河川區域；復以同號函請台北縣政府依規定處理，並於函中敘明：「……劃入河川區域內之私有土地暫不予徵收，在未徵收前應依水利法第八十三條之規定辦理。……請派員逕向該府建設廳水利局洽領河川圖籍、異動土地清冊各四份及測量原圖一份備用。」（如附件一）。故台北縣基隆河河川區域公告後，主管機關應即依水利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尋常洪水位行水區域之土地，不得私有；其已為私有者，得由主管機關依法徵收之，未徵收者，為防止水患，並得限制其使用。」規定限制使用。

（二）次查台灣省政府依水利法第八十二條規定，於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七八府建水字第一六三六三九號公告「基隆河治理基本計畫（南湖大橋至暖暖八堵橋）」及「基隆河治理計畫用地範圍圖」，並依法限制使用。（如附件二）復以同號函請台北縣政府將上開基本計畫及範圍圖公開陳列及轉發汐止鎮公所，並於該函中指示：「……本案公告範圍內之土地，請即依水利法第七十八條及第八十二條規定禁止或限制使用，務實執行河川管理工作，嚴格取締任何有礙水道防護之行為。……」（如附件三）。故基隆河治理基本計畫（南湖大橋至暖暖八堵橋）及基隆河治理計畫用地範圍圖公告後，主管機關應即依水利法第七十八條及第八十二條規定禁止或限制使用。

2、 邱壽齡違法失職部分：

　（一）疏於比對河川圖籍，致使日後管制錯誤：　

　　　　查邱壽齡於六十六年十二月至八十二年九月任職台北縣政府工務局水利課期間，接獲上開台灣省政府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七八府建水字第一六三六三九號函後，雖即依規定辦稿於七十九年二月二日以七九北府工水字第０三三一四四號函汐止鎮公所，檢送基隆河治理基本計畫及水道治理計畫用地範圍圖，並請該公所派人領取，公開陳列，及就近加強管理（如附件四）。嗣後對該水道治理計畫用地範圍圖未再作任何處理，亦未詳細比對該水道治理計畫用地範圍圖與台灣省政府七十二年公告之基隆河河川區域圖間有何不同，未發現有部分地區之水道治理計畫用地範圍線超越河川區域線，致日後管制發生錯誤，確有嚴重疏失。此亦為邱壽齡於九十年四月二十三日接受本院詢問時及提出之書面說明所自承。（如附件五）
　（二）未同時以基隆河河川區域線及基隆河水道治理計畫用地範圍線加以管制：
查台北縣政府工務局於核發八一汐建字第一四八一號建造執照時，因該建照申請案基地近鄰河川，該局建管課爰於八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簽會水利課查明申請基地是否在河川安全管制線範圍內，有無整治計劃或有無特別限制？經邱壽齡於同年六月二十九日簽復建管課稱：「查本案申請地點汐止鎮樟樹灣段蕃子寮小段139-41、139-42、139-43、142-21等地號，位於基隆河河川區域內，請逕依規定辦理。（檢附河川圖籍影本一份）」（註：上述所附河川圖籍影本僅標明台灣省政府七十二年公告之基隆河河川區域線）（如附件六），致所新建之三棟建築物左側屋角分別超越基隆河水道治理計畫用地範圍線九．七六公尺、五．六公尺及六．四公尺；右側屋角則分別超越九．一公尺、九．九公尺及六．四公尺。另該局於核發八一汐建字第二一二０號建造執照時，因該建照申請案基地近鄰河川，該局建管課爰於八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簽會水利課查明申請基地是否在河川安全管制線範圍內，有無整治計畫或有無特別限制？復經邱壽齡於同年六月二十九日簽復建管課稱：「查本案申請地點汐止鎮樟樹灣段蕃子寮小段134-32、134-33地號位於基隆河河川區域內，請逕依規定辦理。檢送河川圖籍影本乙份。」（註：上述所附河川圖籍影本僅標明台灣省政府七十二年公告之基隆河河川區域線）（如附件七），致所新建之二棟建築物左側屋角分別超越基隆河水道治理計畫用地範圍線四．八公尺及一一．三六公尺；右側屋角則分別超越六．四公尺及九．一七公尺。邱員對於該二建照執照核會意見時，均未同時以台灣省政府七十二年公告之基隆河河川區域線及七十八年公告之基隆河水道治理計畫用地範圍線加以管制，核與水利法第七十八條及第八十二條規定不合。
3、 許明和違法失職部分：　　　　

查許明和於八十一年十月至八十五年三月任職台北縣政府工務局水利課期間，於該局核發八二汐建字第一五０二號建照執照時，因該建照申請案基地近鄰河川，該局建管課爰於八十二年三月八日簽會水利課查明該申請基地是否在河川安全管制線範圍內，又該基地標示河川區域範圍線是否為河川安全管制線，有無整治　計畫或有無特別限制？經許明和於同年三月十一日簽復建管課稱：「一、本件宏福建設公司申請建屋案，其申請基地計十筆土地，其中社后段社后頂小段178-33、178-34、178-35、178-36計四筆地號土地，在基隆河河川區域用地範圍內。二、檢附地籍圖影本乙份（註：上述所附地籍圖影本僅標明台灣省政府七十二年公告之基隆河河川區域線），以供參考。」（如附件八），致所新建之二棟建築物左側屋角分別超越基隆河水道治理計畫用地範圍線０．三公尺及四．八公尺；右側屋角則分別超越三．二公尺及六．八公尺。另該局於核發八三汐建字第九一三號建造執照時，因該建照申請案基地鄰近河川，該局建管課爰於八十二年十月十五日簽會水利課查明該申請基地有無妨河川安全管制或其他規定？復經許明和於同年十月十八日簽復建管課稱：「家美建設公司申請建築案，經查對基隆河河川圖籍六筆地號中，其中蕃子寮小段221-14、221-15二筆地號土地係在河川區域用地範圍內；另221-3、221-4、221-6、222四筆地號土地不在河川區域用地範圍內（附河川圖籍影本乙份，以供參辦）。」（註：上述所附河川圖籍影本僅標明台灣省政府七十二年公告之基隆河河川區域線）（如附件九），致所新建之三棟建築物左側屋角分別超越基隆河水道治理計畫用地範圍線六．０公尺、五．二公尺及四．０公尺；右側屋角則分別超越五．二公尺、六．０公尺及五．二公尺。許員對於該二建照執照核會意見時，均未同時以台灣省政府七十二年公告之基隆河河川區域線及七十八年公告之基隆河水道治理計畫用地範圍線加以管制，核與水利法第七十八條及第八十二條規定不合。

4、 張陸舜違法失職部分：

查張陸舜於八十一年三月二日至八十四年四月七日擔任台北縣政府工務局水利課課長期間，掌理水利工程等事項，對於該府工務局核發八一汐建字第一四八一號及第二一二０號、八二汐建字第一五０二號及八三汐建字第九一三號四件建造執照，因該等建照申請案基地鄰近河川，而於該局建管課簽會水利課，經水利課技士邱壽齡及許明和分別核會意見時，張陸舜疏於詳細審核，亦未發現該二員未同時以台灣省政府七十二年公告之基隆河河川區域線及七十八年公告之基隆河水道治理計畫用地範圍線加以管制，而分別於八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八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及八十二年十月十八日在簽條上予以認章核會。（如附件六、七、八、九）

5、 鄭淳元違法失職部分：
查鄭淳元於八十年二月一日至八十三年三月十四日擔任台北縣政府工務局局長期間，疏於監督審核，未查其屬員未同時以台灣省政府七十二年公告之基隆河河川區域線及七十八年公告之基隆河水道治理計畫用地範圍線加以管制，即分別於八十一年七月二十四、九月七日、八十二年八月四日及十二月二日在建造審查呈判表批示：「如擬」，並核發八一汐建字第一四八一號及第二一二０號、八二汐建字第一五０二號及八三汐建字第九一三號等四件建造執照（如附件六、七、八、九），造成該四件建造執照新建之建築物佔用基隆河水道治理計畫用地，影響防汛道路及堤防之闢建。

6、 邱壽齡、許明和、張陸舜、鄭淳元違法失職所造成之影響：
　（一）造成該等建築物分別佔用基隆河水道治理計畫用地：　　

該等建築物超出基隆河水道治理計畫用地範圍線之情形如下：（詳附圖）

	　建 照 號 碼
	社區名稱（編號）
	　超　　出　　位　　置
	佔用水道治理計畫用地所造成之影響

	
	
	　左側屋角
	　右側屋角
	

	八一汐建字第一四八一號
	建弘新世界甲、乙、丙棟（Ｈ、Ｉ、Ｊ）
	Ｈ：9.76公尺（全）
	Ｈ：9.1公尺（全）
	影響防汛道路之闢建

	
	
	Ｉ：5.6公尺
	Ｉ：9.9公尺（全）
	

	
	
	Ｊ：6.4公尺
	Ｊ：6.4公尺
	

	八一汐建字第二一二０號
	建弘新世界劍橋特區（Ｆ、Ｇ）
	Ｆ：4.8公尺
	Ｆ：6.4公尺
	影響堤防之闢建

	
	
	Ｇ：11.36公尺（全）
	Ｇ：9.17公尺（全）
	

	八二汐建字第一五０二號
	生活大國（Ａ、Ｂ）
	Ａ：0.3公尺
	Ａ：3.2公尺
	影響防汛道路之闢建

	
	
	Ｂ：4.8公尺
	Ｂ：6.8公尺
	

	八三汐建字第九一三號
	台北水都（Ｋ、Ｌ、Ｍ）
	Ｋ：6.0公尺
	Ｋ：5.2公尺
	影響防汛道路之闢建

	
	
	Ｌ：5.2公尺
	Ｌ：6.0公尺
	

	
	
	Ｍ：4.0公尺
	Ｍ：5.2公尺
	


　　 註：（全）代表建築物全棟。
　　（二）造成必須變更基隆河治理計畫，浪費治理經費：

　　　　　查經濟部水利處原於八十九年四月報行政院之「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方案」（不含員山子分洪計畫）（如附件十二），其中為解決本流防洪工程所涉十一棟大樓四千餘戶之拆遷問題（註：關於本案所涉大樓為十三棟，其中大慶福邸龍門（編號Ｄ、Ｅ）二棟大樓，因台北縣政府水利課核會時及建管課核發建造執照時，均已依該河段較寬之基隆河水道治理計畫用地範圍線審核，雖仍因測量精度誤差，造成該二棟大樓有少部分超越水道治理計畫用地範圍線，惟因佔用範圍較少，對基隆河治理計畫尚無重大影響，故未列入拆遷補償範圍。），所需拆遷補償費約七五三億元，使得治理計畫經費初估高達一、０五０億一、九三一萬元，由於經費過於龐大，而未奉核定。嗣為兼顧該四千餘戶民眾權益及防洪需求，該處乃改弦更張，將原本不予採行之員山子分洪計畫列為九十年五月所提「基隆河整體治理實施計畫」（刻由行政院審核中，迄未定案）中之關鍵計畫（如附件十三），俾降低計畫洪水位，暫時避開該十一棟大樓，雖然上開實施計畫總工程費計需六０五億二、五００萬元（其中增加員山子分洪計畫工程費約需六十三億元），惟如無該等新建大樓佔用基隆河水道治理計畫用地情事，自無拆遷補償問題，亦無須編列拆遷補償費，則原報「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方案」所需治理經費僅約二九七億元，亦無須辦理分洪計畫，當可大幅減省治理所需經費；而今，為暫時避開該等大樓，必須變更基隆河治理計畫，增加辦理員山子分洪計畫，浪費治理經費。

　　（三）造成該等大樓建築在河川區，違反水利法及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之現況，難以善後：

　　　　　以經濟部水利處報行政院核定中之「基隆河整體治理實施計畫」，在政策上決定，為兼顧民眾權益，暫不拆除佔用基隆河水道治理計畫用地之建築物，俟該等建築物改建或屆使用年限時，再行處理，以致造成目前河川區內建有建築物，任令現況違反水利法及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之事實繼續存在，而難以改善之窘境；另為保護該地區民眾生命財產安全，部分地區須興建防洪牆取代堤防，部分地區或須借用都市計畫道路或社區道路做為防汛道路，嚴重影響都市景觀、防洪強度、防洪設施之維護及水道之防護，違失情節重大，其影響所及既深且鉅。

肆、彈劾理由及適用之法律條款：

　一、邱壽齡部分：

　　　按當時台灣省河川管理規則第十條第一項規定：「河川區域之劃定與變更，由管理機關會同地政機關辦理後報請本府核定公告，並函送當地縣（市）政府轉由有關鄉、鎮、縣轄市、區公所，公開閱覽。」（如附件十四）水利法第八十二條規定：「水道治理計畫線或堤防預定線內之土地，經主管機關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公告後，得依法徵收之；未徵收者，為防止水患，並得限制其使用。」同法第七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五款及第九款規定：「主管機關為保護水道，應禁止左列事項：一、在行水區內建造、種植、堆置、挖取，或設置遊樂設施、豎立廣告牌、傾倒廢棄物，足以妨礙水流之行為。……五、在堤身及其附屬建造物墾種、放牧，或設置有害之建造物，或在堤身指定通路外行駛車輛、牲畜。……九、其他有礙水道防衛之行為。」（如附件十五）。查台灣省政府依據上開規則第十條規定，於七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以七二府建水字第一五八０九五號公告台北縣基隆河河川區域；復以同號函請台北縣政府依規定處理略謂：「……劃入河川區域內之私有土地暫不予徵收，在未徵收前應依水利法第八十三條之規定辦理。……」（如附件一）嗣台灣省政府復報奉經濟部七十八年十月六日經（七八）水字第０四三０八六號函核定後，依水利法第八十二條規定，於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七八府建水字第一六三六三九號公告「基隆河治理基本計畫（南湖大橋至暖暖八堵橋）」及「基隆河治理計畫用地範圍圖」，並依法限制使用。復以同號函請台北縣政府公開陳列上開基本計畫及範圍圖，並依法限制使用，該函內容略以：「……本案公告範圍內之土地，請即依水利法第七十八條及第八十二條規定禁止或限制使用，務實執行河川管理工作，嚴格取締任何有礙水道防護之行為。……檢發基隆河治理基本計畫及水道治理計畫用地範圍圖各二冊，請予公開陳列，以供利害關係人查閱。另檢送上述書圖各一冊予汐止鎮公所，請貴府一併領取轉發。」（如附件二）。對於河川區域內及水道治理計畫用地範圍內之土地應依法禁止或限制使用，規定至為明確。惟查邱壽齡身為台北縣政府工務局水利課技士，於職務上自應瞭解上開水利法規及其相關規定，然邱員於八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核會八一汐建字第一四八一號及第二一二０號等二件建造執照申請案時，竟未同時依台灣省政府七十八年公告之基隆河水道治理計畫用地範圍線予以管制，而僅依七十二年公告之基隆河河川區域線予以管制，核與上開規定不合，導致該等建築物佔用水道治理計畫用地，影響防汛道路及堤防之闢建，致須增加治理經費，並造成目前河川區建有建築物，難以善後之窘境。經核其違失情節重大，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一條：「公務員應遵守誓言，忠心努力，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及第七條：「公務員執行職務，應力求切實，不得畏難規避，互相推諉，或無故稽延。」之規定。（如附件十六）

  二、許明和部分：

      查許明和身為台北縣政府工務局水利課技士，於職務上自應瞭解上開水利法規及其相關規定，然許員於八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及十月十八日核會八二汐建字第一五０二號及八三汐建字第九一三號等二件建造執照申請案時，竟未同時依台灣省政府七十八年公告之基隆河水道治理計畫用地範圍線予以管制，而僅依七十二年公告之基隆河河川區域線予以管制，核與水利法第七十八條及第八十二條規定不合，導致該建築物佔用水道治理計畫用地，影響防汛道路之闢建，致須增加治理經費，並造成目前河川區建有建築物，難以善後之窘境。雖據許員於本院九十年四月二十三日詢問時辯稱：「台灣省政府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七八府建水字第一六三六三九號函台北縣政府檢送基隆河治理計畫用地範圍圖時，當時本人尚未在工務局水利課任職。」（如附件五）惟許員身為水利主管單位之承辦人員，尚難以不知而免責。經核其違失情節重大，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一條：「公務員應遵守誓言，忠心努力，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及第七條：「公務員執行職務，應力求切實，不得畏難規避，互相推諉，或無故稽延。」之規定。（如附件十六）
三、張陸舜部分：

查張陸舜自八十一年三月二日起即任台北縣政府工務局水利課課長，對於水利法規及其相關規定，應知之甚詳，對於屬員核會上述河川管制案件自應善盡審核之責，惟竟未查邱、許二員於核會時，未同時依台灣省政府七十八年公告之基隆河水道治理計畫用地範圍線予以管制，而僅依七十二年公告之基隆河河川區域線予以管制，並分別於八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八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及十月十八日於核會簽條上核章，導致該等建築物佔用水道治理計畫用地之情事，張員顯未盡切實審核之責，違失情節重大。雖據張陸舜於本院九十年四月二十三日詢問時辯稱：「……職因於八十一年三月二日到職並未提起該治理基本計畫及水道治理範圍圖，……因此未知悉該治理基本計畫……情事，……職（課長）係公文程序核會係依本府公文分層負責劃分規定：河川台帳圖閱覽，係第四層『即承辦人』核定，……」（如附件五）。惟渠身為水利主管單位之主管人員，於職務上自應瞭解水利法規及其相關規定，尚難以不知而免責；又依台北縣政府分層負責明細表｜工務局（四）水利課第四項第四目規定：「河川境界內高莖作物取締設置建造物勘查施設許可」之分層負責劃分，課長應負審核之責（附件十），張員時任水利課課長既於核會簽條上核章，自應依上開規定詳予審核，以示負責，所辯顯係託詞。核有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一條：「公務員應遵守誓言，忠心努力，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及第七條：「公務員執行職務，應力求切實，不得畏難規避，互相推諉，或無故稽延。」之規定。（如附件十六）

　四、鄭淳元部分：
按當時台北縣政府組織規程第四條第五款規定，工務局掌理都市計畫、交通工程、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建築管理及公共設施等事項。同規程第六條第一項並規定：「本府各局、室各置局長、室主任一人，承縣長之命，辦理各該主管事項。……」（附件十一）。台北縣政府分層負責明細表｜工務局（四）水利課第四項第四目規定：「河川境界內高莖作物取締設置建造物勘查施設許可」之分層負責劃分，局長應負審核之責（附件十）。鄭淳元於八十年二月一日至八十三年三月十四日擔任台北縣政府工務局局長期間，對於屬員核會上述河川管制案件疏於監督審核，且分別於八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九月七日、八十二年八月四日及十二月二日在建造審查呈判表批示：「如擬」，並核發八一汐建字第一四八一號及第二一二０號、八二汐建字第一五０二號及八三汐建字第九一三號等四件建造執照（如附件六、七、八、九），造成該四件建造執照新建之建築物佔用基隆河水道治理計畫用地，影響防汛道路及堤防之闢建，顯未依上開規定善盡職責，違失情節重大，雖據鄭員於本院九十年四月二十三日詢問時辯稱：「查台灣省政府於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七八府建水字第一六三六三九號函台北縣政府，檢發公告基隆河基本治理計畫書及水道治理計畫用地範圍圖，請予公開陳列，並依法限制使用事宜。因本人係於八十年二月一日方至台北縣政府任職，故不知有該等事項。」（如附件五）惟鄭員既身為水利主管單位之主管人員，尚難以不知而免責。核有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一條：「公務員應遵守誓言，忠心努力，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及第七條：「公務員執行職務，應力求切實，不得畏難規避，互相推諉，或無故稽延。」之規定。（如附件十六）

　綜上論述，邱壽齡、許明和未依法令規定核會河川管制事宜，導致本案建築物佔用水道治理計畫用地，違失情節重大，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一條及第七條之規定。張陸舜、鄭淳元末善盡主管人員監督、審核及核定權責，致所屬發生未依法行政之違失，亦難辭其咎，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一條及第七條之規定，爰依監察法第六條之規定提案彈劾，移請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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